遂宁市司法局关于公开征集市政府2020年度立法项目建议的公告

　　为科学编制2020年度市政府立法计划，体现民意，扩大社会各界对政府立法工作的有序参与，根据《遂宁市人民政府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规章程序规定》（遂宁市人民政府令第40号），遂宁市司法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公开征集2020年度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立法项目建议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　　一、全市各级国家机关、人民团体、社会组织、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个人可以就我市城乡建设与管理、环境保护、历史文化保护三方面需要地方立法解决的事项提出立法建议。 

二、提出立法建议时，应当写明立法项目的名称，立法的必要性、可行性，立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或拟规范的主要内容，有条件的可附文本初稿或相关资料。

三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提出立法项目建议，应当填报《2020年遂宁市地方性法规、规章项目立项建议书》。

四、征集时间：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10月20日止。  

五、立法项目建议以信件、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，并注明建议人姓名（名称）以及联系方式。如果以信件方式提出，应在信封上注明“立法项目建议”。

邮寄地址：遂宁市船山区和平西路177号市司法局行政立法科502室，邮编：629000

电子邮箱：51074555@qq.com

联系方式：0825—2316716　　
附件：2020年遂宁市地方性法规、规章项目立项建议书 

　　
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遂宁市司法局 

2019年9月3日 

附件

2020年遂宁市地方性法规

规章项目立项建议书

项目名称：[image: image1.jpg]


               
项目类型： 地方性法规囗   规章囗

建议单位：[image: image2.jpg]



建议时间：[image: image3.jpg]



                  遂宁市司法局制

                 二0一九年九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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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名称
	
	

	建议项目

类型方式
	囗地方性法规
囗政府规章
	

	
	囗制定类项目
囗调研论证项目
	

	
	囗新制定
         囗修订
             囗修正
	囗废止

	
	项目情况概述
	

	1． 责任领导

2． 涉及部门

3．起草小组

4．前期准备工作
	
	

	
	立项的必要性和立法目的
	

	
	

	制定（修改）依据

	1．法律

2．行政法规

3．地方性法规

4．规章

5．国务院文件

	拟解决的主要问题

	

	项目的地方特色及制度、机制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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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拟设定的主要行政措施及依据
	

	
	

	向市政府

呈报送审稿的时间
	
	

	备注
	
	




